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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

新进校教师聘期考核实施方案

第一条 考核对象为按学校人才计划引进的领军人才

（团队）、杰出青年学者、优秀青年学者、青年骨干以及优

秀青年教师。

第二条 合同期限为两个聘期，每个聘期一般为 4 年。

考核以聘期考核为主，在合同聘期的中期开展中期评估，在

合同聘期结束前进行聘期考核。

第三条 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、杰出青年学者、优秀青年

学者的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由人事与专家工作处和所在单

位组织进行，青年骨干及优秀青年教师的中期评估和聘期考

核由所在单位组织进行。

第四条 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、杰出青年学者、优秀青年学

者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专家组组成人选由人事与专家工作

处和所在单位共同选定；青年骨干、优秀青年教师中期评估

和聘期考核专家组组成人选由所在单位选定，并报人事与专

家工作处审核备案。

领军人才（团队）、杰出青年学者、优秀青年学者的考

核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9 人，由校内同行专家 4-6 人、校外同

行专家不少于 3 人，校领导、职能处室代表、所在单位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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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子代表组成，学校的优势学科可不聘请校外专家。

青年骨干、优秀青年教师的考核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7人，

由校内（外）同行专家、职能处室代表、所在单位领导班子

代表组成。

第五条 考核内容主要是由教师和教师所在单位共同协

商确定的岗位职责和聘期目标，包括思想政治素质、师德师

风、教书育人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国际合作、学科（专

业）建设等方面内容，主要考察人才培养效果、学科（专业）

建设水平，承担科研任务能力，产出教学、科研成果等方面

的指标等内容。

中期评估注重对其阶段性成果、科研潜力、团队意识和

学术道德等方面的考核；聘期考核注重对其合同完成情况和

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的考核，着重考核人才所取得的标志性成

果或突出贡献。

第六条 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要求新进校教师提交工作

报告，并使用多媒体作工作报告，考核专家结合考核内容要

求进行提问，进行现场答辩。

中期评估专家根据聘用合同约定内容和工作进展情况

进行评价，提出中期评估意见。

聘期考核专家根据聘用合同中的聘期岗位任务和工作

目标总体完成情况，以及其聘期内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或作出

的突出贡献情况进行评价，并提出聘期考核意见。

青年骨干、优秀青年教师的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结果，

经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后报送人事与专家工作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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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对中期评估和聘期考核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

个工作日。

第七条 中期评估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和提醒。学校根

据中期评估结果有权调整新进校教师的人才层次、资助待遇

和平台建设投入。对中期评估结果为提醒的可予以降低人才

层次和调减资助待遇。被提醒的新进校教师应提出整改措

施。学校与新进校教师就调整的有关内容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
对于考核专家组认为不具备完成合同要求能力的，学校有权

解除聘用合同。

第八条 聘期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。高质

量完成合同聘期工作目标，或基本完成合同聘期工作目标且

聘期内取得标志性成果的，聘期考核结果为优秀；完成合同

聘期工作目标但未取得标志性成果的，聘期考核结果为合

格；没有完成合同聘期工作目标的，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
第九条 首次聘期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和薪酬发放的依

据。聘期考核不合格者将根据未完成聘用合同约定任务的情

形，视具体情况给予降低聘用层次或解除聘用合同的处理意

见。

第十条 学校提供人才引进待遇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参

照本方案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方案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方案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。


